
 - 1 - 

石油地震勘探损害补偿规定 

（能源部 1989 年 9 月 26 日发布 能源部令第 1 号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做好石油地震勘探损害补偿工作，正确处理国

家、集体、个人三者利益关系，确保石油勘探工作的顺利进行，

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（包括岛屿、海

滩、水深五米的浅海在内）石油地震勘探作业和作业地震波的损

害补偿。 

第三条 石油地震勘探是沿一定测线通过式作业，在测线每

个观测点上通过时间不超过四十八小时，在特殊情况下不超过九

十六小时的，免于办理临时用地手续。 

第四条 石油地震勘探按照实际损害程度由地震作业队给予

受损害的个人或者单位一次性补偿，补偿费用应当及时支付。任

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截留、回扣补偿费用，或者向地震作业队索

要补偿费用之外的费用或者实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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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地震作业队的主管部门，应当在开工前三十日内将

本年度的石油地震勘探施工设计和作业计划向作业区所在地的县

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报告，取得支持和帮助。县级人民政府

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在地震作业队作业前将作业区的地面、地下设

施、农田作物等有关资料提供给地震作业队主管部门。 

第六条 地震作业队的作业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城市

区、工矿区、居民点、车站、码头、港口、铁路、军用基地、人

防工程、大中型桥涵、水利工程、电力设施、输油输气管线、国

家测量标志、重点文物、通讯设施、广播设施的安全距离之外放

炮。特殊情况下，如需在上述安全距离内放炮作业，地震作业队

应当征得有关部门同意，采取安全措施后，方可施工。 

第七条 当事人双方对石油地震勘探损害补偿问题发生纠纷

时，首先应当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提请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及

其指定的部门调解处理；对调解处理决定不服的，任何一方可在

接到处理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，但在调解

和诉讼期间，应当保证地震作业队正常作业。 

第二章 石油地震勘探作业损害补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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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石油地震勘探作业（以下简称地震作业）车辆沿测

线通过农田，对粮食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造成损害的，作物受害

量以当地县级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前三年上报国家产量的年平均数、

实际损害面积和实际损害程度计算；作物补偿价格按国家规定的

价格和当地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值计算，其加权平均值参照定购

合同等因素，由双方协商确定。作业车辆损害农田面积以实际碾

压宽度和长度计算。 

第九条 地震作业车辆沿测线通过造成的农田地面设施损害，

根据实际损害程度，由双方协商，给予适当补偿。 

第十条 地震作业对封冻期的青苗损害的补偿标准，按作业

车辆实际碾压损害程度确定，一般不超过对该地非封冻期作物损

害补偿标准的百分之三十，但个别地方青苗碾压严重的，经当事

人双方认定，可酌情提高补偿标准。封冻期的具体期限由当地省

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。 

第十一条 地震作业对无封冻期的已耕待种地造成损害的，

应按照作业车辆实际碾压面积，参照当地劳务费用和机耕费用的

标准补偿复耕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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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地震作业对牧区人工种植的草场造成损害的，应

按照草场实际损害面积和亩产量，及当地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牧

草收购价格，予以补偿。 

对已承包给个人或集体的天然草场造成损害的，应根据该天

然草场的实际产草情况和损害程度，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补偿办法。

补偿费的标准，由当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。 

第十三条 地震作业对竹木造成损害的，应对实际损害株数

逐株计算，进行补偿。竹木补偿标准由当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，

被损竹木归原竹木所有者。 

第十四条 地震作业后的炮眼，应当由地震作业队负责回填。

地震作业队不回填的，应按照当地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，支

付炮眼回填劳务费。 

第三章 地震作业地震波造成损害的补偿 

第十五条 地震作业队井中放炮，对其地震作业地震波（以

下简称地震波）造成损害的补偿范围规定如下： 

（一）对土坯结构和砖、土坯混合结构的房屋、窑洞、厂房、

正常生产的砖窑，炸药量在一至三公斤，地震波损害的补偿范围

为距炮点半径四十米以内；炸药量在四至六公斤，地震波损害的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296


